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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4〕342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
进一步做好本市建设工程夏季高温

安全防范和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部门、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当前，夏季高温及主汛期已经来临，极端恶劣天气逐步

增多，生产安全事故进入易发多发时期。为坚决防范各类生

产安全事故发生，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

安全环境，现就全力做好本市建设工程夏季高温安全防范和

防汛防台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安全责任

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为指导，坚

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标本

兼治、关口前移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。各单位要深

刻认识当前做好夏季高温和汛期气候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

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保持警钟长鸣，



— 2 —

把维护安全稳定的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，认真做好安全生

产工作的每个环节，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突出工作重点，筑牢安全防线

（一）加强夏季高温安全管理。针对高温季节各类事故

多发易发的特点，加大对高温条件下施工安全的检查力度，

全面排查消除建设工程现场安全隐患。严格督促建设工程现

场实行“抓两头、歇中间”的避高温措施，避免高温时段作

业。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高温天气预警信号，及时调

整作业时间，不得以工期为由强制要求作业人员进行户外高

温作业。高温期间作业场所必须采取有效的通风、散热、降

温措施，为作业人员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、凉

茶和常用防暑降温药品。工地宿舍、食堂、厕所、淋浴房等

生活设施要符合标准要求并满足防暑降温需要，确保生活区

空调正常运作，洗浴设施正常使用，防暑降温物品供应到位，

做好对工人的关心关爱和高温慰问。加强工地消防安全管

理，严格落实用火、用电、用气有关管理规定，强化可燃物

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，严防火灾发生。

（二）加强防汛防台工作。严格落实防汛防台应急管理

责任，各建筑工地要制订完善防汛防台“一工地一预案”，

细化应急处置和人员转移避险流程，落实应急避险安置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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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基本生活保障。区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、协调，并组

织开展实战演练，确保汛期建筑工地人员应急避险和转移安

置工作安全有序。各建筑工地要全面开展汛期安全排查检

查，突出抓好深基坑、起重机械、脚手架、临时用电、临时

房屋、现场排水、围墙围栏及易发生高空坠物等重点部位的

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各工地要及时关注应急、气

象等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，结合四级响应标准行动要求

第一时间采取响应行动，切实做好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和处置

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作业人员教育培训工作。严格开展施工作业

人员岗前、班前安全培训和职业健康培训，规范培训内容，

确保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，提高

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。督促工地务工人员强化每个人都

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，提升务工人员自我保护意

识，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，及时关注气温变化，了解高温

天气注意事项及作业时间要求，合理饮食，补充营养，规律

起居，保证充足休息。班前培训时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健康观

察，测量体温和血压，身体健康情况异常的，应视情况安排

休息或劝导就医治疗。

（四）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到岗履职。加强施工现场



— 4 —

各参建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工作时间管理，切实做到与一线作

业人员工作时间一致、同步上下班。各建设管理部门要加大

施工现场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的检查力度，对未按要

求履职尽责的企业和相关人员严肃处理。

（五）加强建筑工地监督检查工作。各区建设管理部门

要加强对辖区建筑工地夏季高温安全防范和防汛防台工作

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落细，对安全

防范工作落实不力的建筑工地要从严从重严肃处理。要紧盯

建筑工地现场每起生产安全事故和人员猝死事件，加大核查

检查力度，认真落实督办、通报、约谈、处罚等制度，对存

在弄虚作假情形的，要依法严肃处罚。

三、加强信息报送，做好应急值守

对于各类突发事件，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迅速、科学处置，

事件相关情况要第一时间报送上级管理部门。各级领导要在

重要时间节点、重大活动、重大灾害应对期间，严格落实领

导带班、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等制度，畅通信息报送渠道，

有力应对各类突发事件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

的影响。

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9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安委办，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

屋管理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24年7月9日印发


